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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公告 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司的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 一、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 

我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诉屠翔拖欠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00 万元，此案

已于近日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。 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案由 

股权转让纠纷 

2、本案基本情况 

2005 年 7 月 29 日，北京雄震科技有限公司（现北京天富科技有限公司）第

二届第六次股东会议决议：我司将拥有的北京雄震科技有限公司货币 200 万出资

转让给屠翔，增加其为新股东。（公告已刊登于 2006 年 1 月 10 日的《上海证券

报》）。当日我司与屠翔就出资转让的具体事宜签订了《出资转让协议书》。随即

北京雄震科技有限公司召开新一届股东大会（即第三届第一次股东会议）确认了

股东变更的事实，并就公司章程中股东姓名、出资方式、出资额等相关事宜进行

了变更修改。 

2005年 7月 29日至今，屠翔在北京雄震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行使股东的权利，

但是至今未向原告支付相应价金。 

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，我司对屠翔提起诉讼进行追偿。 

3、诉讼请求 

（1）、依法判令屠翔支付人民币 200 万元出资转让款； 

（2）、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屠翔承担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1）、本次诉讼案将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上午 9点开庭。 



（2）、本案如有新的进展，我司将及时公告。 

 四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 截至本公告日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。 

 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因能否通过上述案件的判决、执行等司法程序收回全部债权尚存在较大的

不确定性，因此本公司无法准确判断上述起诉案件对我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程

度。 

 六、备查文件 

    １、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； 

2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传票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8 月 14 日 

 


